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商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gz.gov.cn/xxgk/tzgg/tz/content/post_7396888.html）

附錄 

广州市商务局 

关于申报 2021 年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利用外资奖励项目的通知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广州空港委，各有关企业：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

施（修订版）的通知》（粤府〔2018〕78 号）、《广东省商务厅关于 2021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商务资函〔2020〕75 号）、《广东

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双向投资方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评审

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商务资函〔2020〕87 号）、《广东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

资奖励项目评审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商务资函〔2020〕106 号）等文件要求，现制定

我市 2021 年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  支持项目、条件和标准 

（一）外资新项目。对 2020 年在广州市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额（已纳入统计且不含

外方股东贷款，下同）超过 5000 万美元的新项目，按项目当年实际外资金额 2%的比例予

以奖励，最高奖励 1 亿元。 

（二）外资增资项目。对 2020 年在广州市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额超过 3000 万美元的

增资项目，按项目当年实际外资金额 2%的比例予以奖励，最高奖励 1 亿元。 

（三）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及地区总部项目。

项目投资奖励。对 2020 年在广州市新设立的实际外资金额超过 1000 万美元的外资跨

国公司总部型企业，按项目当年实际外资金额 2%的比例予以奖励，最高奖励 1 亿元。 

财政贡献奖励。在广州市的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型企业 2020 年对省级财政年度贡献超

过 1 亿元的，按项目当年对省级财政贡献量的 30%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奖励 1 亿元。 

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境内投资或管理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不少于 3 家（其中在广东省范围内不少

于 1 家），母公司在境外设立且 2019 年资产总额不低于 3 亿美元。 

2.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广州市范围内，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具备

独立的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 

以上支持对象不包括房地产业、金融业及类金融业项目，行业划分依据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二、支持对象 

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且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三、申报材料 

（一）2021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项目申报表（附件 1）。 

（二）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或变更登记通知书及营业执照。

（三）外商投资企业出资情况表（附件 2）。

（四）由具备法定资质的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报企业验资报告的复印件（多份

验资报告按验资报告时间先后排序）。 

（五）申报企业承诺书（应注明申报奖励类别、具体金额，承诺依据信用管理规定，

本企业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承诺主营业务非经营房地产业、金融业或类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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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且申报材料属实，并自愿承担因申报不实带来的一切后果；同时须承诺在奖励资金拨

付到位后 1 年内，将新增资本投入至实际建设或经营的项目，以及获奖后 5 年内不减资、

不转为内资企业，并切实履行承诺，附件 3）。 

（六）申报企业 2020 年实际外资到资证明的复印件（任一即可）：外汇主管部门业务

登记凭证、银行入账业务回单、银行收汇客户回单、FDI 入账登记表及其他由第三方出具的

且法律认可的入资证明（到资证明文件按入资先后排序）。 

（七）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型企业的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其他由税务征管机构确认的

税务登记证明材料）。 

（八）跨国公司注册登记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及 2020 年度审计报告的复印件（须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公证及转递，文件为外文的须翻译为中文并加盖翻译公司或申报企业的公章）。 

（九）跨国公司同意在广州市设立总部型企业并赋予相应管理职能的内部文件复印件

（文件为外文的须翻译为中文并加盖翻译公司或申报企业的公章）。 

（十）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型企业在境内投资或管理的企业的营业执照。

（十一）省政府、地级以上市政府或省、地级以上市有关部门的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型

企业认定文件。 

（十二）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型企业 2020 年度纳税凭证（由税务征管机构出具的业务

凭证）的复印件。 

以上材料需逐份加盖企业公章，并按现有排序装订。其中： 

申报外资新项目奖励、外资增资项目奖励提交：第（一）至（六）项； 

申报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型企业项目投资奖励提交：第（一）至（十）项； 

申报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型企业财政贡献奖励提交：第（一）、（二）、（四）、（五）项，

（七）至（十二）项。

四、有关评审原则

（一）申请奖励资金的新设和增资项目，应在《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

外资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开始执行后（即 2017 年 1 月 1 日后）完成相应资金的入资

并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或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并应在 2020 年之内纳入

实际外资统计（指商务部口径，下同），计算奖励资金的基数以年度内纳入实际外资统计的

金额为准。 

（二）纳入统计并作为财政奖励基数的实际外资金额，应与该申报奖励的企业（项目）

新设或增资时产生的合同外资相匹配，满足条件的方可叠加计算奖励。外商投资企业股权

变更（中转外，注册资本没有新增）不属于奖励范围。 

（三）单个企业同一年度内新设并增资的，不得将新设和增资的实际外资叠加以达到

奖励标准（新设和增资所投入的实际外资均达到奖励标准的除外）。 

（四）申报增资奖励的项目，在申报奖励之前的新设或增资的合同外资必须足额缴齐。 

（五）单个企业（项目）获得本资金所有年度奖励金额累计不超过 1 亿元。

（六）没有获得省政府、地级以上市政府或省、地级以上市有关部门认定为总部企业

或总部性机构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得申报外资总部企业财政贡献奖励。 

（七）企业的省级财政贡献量的计算方法为：增值税×25%+企业所得税×20%。

（八）资金评审工作中涉及本外币兑换的，汇率按照年度平均汇率计算。

（九）实际外资的认定标准、纳入商务部统计口径的确认方法等，按现行外商投资统

计制度办理。 

五、工作安排 

（一）申报企业于 7 月 30 日（星期五）前向注册地所在区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

料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申报材料一式 8 份，需逐页加盖公章；电子文档按纸质版材料

顺序统一刻录成可进行目录索引的 PDF 格式光盘 2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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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发动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申报本项奖励资金，并

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初审情况连同初审通过项目申报材料及初审情况表（附件 4-6）等于

8 月 4 日（星期三）前行文报市商务局。 

（三）市商务局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拟定资金分配方案，并按程序进行公示，

查询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专项资金经审定后，按国库管理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六、资金监督与管理 

（一）申报新设和增资项目奖励的外商投资企业，申报时须书面承诺将在奖励资金拨

付到位后一年内，将新增资本投入至实际建设或经营的项目并切实履行承诺。无合理原因

不能履行承诺的，由商务部门按程序收回奖励资金。 

（二）申报新设和增资项目奖励的外商投资企业，申报时须书面承诺将五年内不减资、

不转为内资企业并切实履行承诺。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由商务部门按程序收回奖

励资金。 

（三）企业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企业收到专项资金后，应按有关资金及财务

管理规定作相应的会计处理，建立健全项目和财务档案管理制度，自觉接受商务、财政和

审计等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自觉并配合接受省、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或由

其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的审计、绩效评价工作。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咨询电话详见附件 7。企业申报指南及相关表格可在广州市商务局

网站（http://sw.gz.gov.cn/）（“首页>信息公开>通知公告>通知”栏目下载。 

附件：1. 2021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申报表 

2.外商投资企业出资情况表

3.申报企业承诺书

4.广州市____区 2021 年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

（新项目、增资项目）初审情况表 

5.广州市____区 2021 年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

（总部型企业项目投资奖励）初审情况表 

6.广州市____区 2021 年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

（总部型企业财政贡励奖励）初审情况表 

7.各区商务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广州市商务局 

2021 年 7 月 23 日 

联系人：董珊曼、林贵汕、卢穗婷，电话：81328182，88902883、88902308 

邮  箱：waizichugz@126.com 

地  址：广州市东风西路 158 号国际经贸大厦 13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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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利用外资奖励项目申报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所属地市/省直 

企业地址 

主营业务 

申请类别 

及金额 

（ 在 □ 内 划

“√”，保留一位

小数） 

□外资新项目奖励   金额        万元 

□外资增资项目奖励   金额        万元 

□外资总部及地区总部奖励

□项目投资奖励    金额 万元 

□财政贡献奖励    金额 万元 

区商务主管部

门审核意见 

经初审，                   符合《2021 年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事项申报指引》

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真实、合规、完整。现予上报，

请审核。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表格第 1-6 行由企业填写，第 1 行企业名称上需加盖企业公章；第

7 行由区商务主管部门填写，加具意见并加盖公章；第 8 行由地市商务部门填写。 

4

4

                 （联系人及电话：                                                         ）                                             



附件 2 

外商投资企业出资情况表（设立/增资） 

填报单位：（盖章） 

企业名称 
增资金额
（外商出
资部分） 

设立
/增
资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时间 

实际出资 
金额 实际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验资报
告编号 

备注 

例 1：***公司 8000 万美元 设立 2017 年 3 月**日 3000 万美元 2020 年 3 月**日 现金 *** 
5000 万美元 2020 年 5 月**日 利润转增资 *** 

例 2：***公司 3000 万美元 增资 2017 年 3 月**日 5000 万美元 2020 年 6 月**日 现金 *** 其中

2000 万

出资用

于补足

上一期

增资款

项。

备注: 1.本表由申报企业填写。 
2.如企业实际出资分期投入，应分期填写；
3.填写金额时，注意填写金额单位；
4.如企业实际出资的其中一部分为补足上一期的款项，请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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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报企业承诺书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1.申请单位依法注册，具备申报资格，且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

单”； 
2.本次申报  个项目，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页；
3.本次申报项目不属于房地产、金融业及类金融业行业。
4.本次申报的奖励类别、具体金额属实；
5.本次申报的所有文件、单证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6.申报材料所有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7.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
8.在奖励资金拨付到位后一年内，将新增资本投入至实际建设或经营的
项目。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按程序退回奖励资金；

9.五年内不减资、不转为内资企业。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按程
序退回奖励资金；

10.在奖励资金拨付到位后，按要求配合开展审计、绩效自评，并自觉接
受相关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的审计、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工
作。

    本单位自愿承担因申报不实及不履行承诺带来的一切后果。 

    申请单位授权代表：（签名）
    申请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银行帐户帐号 银行帐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行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移动电话 
联系传真 

备注：1、本表由非政府部门的申报单位填写，政府部门和机构无需填写此表。 
2、申请单位授权代表签名栏须手签，使用名章无效。银行帐户信息须为机构

帐户，用于接收财政支持资金，务必正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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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金额（万美
元）

时间（
报表
期）

2020年实际外

资金额（原币
，注明币种）

到账日期

出资方式
（现金、
实物、无
形资产、
其他）

验资报告编号
验资报告日

期
申报
表

设立
或变
更登
记通
知

书、
营业
执照

出资
情况
表

境内
会计
师事
务所
出具
的验
资报
告

申报
企业
承诺
书

2020
年实
际外
资到
资凭
证

项目列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合计 0.00 0.0000 0.0000 0.0000

1

2

3

4

5

备注：1.本表由区商务主管填写。2.企业出资原币为人民币，直接以实际到资的人民币为基数计算奖励金额；企业出资原币为外币单一币种，以该外币折算成人民币计算奖励金额；企业出资原币涉及多币种，以商务部实际纳统的美元金额为基数计算奖励金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计算奖励
金额（万
元人民
币）

核定奖励
金额（万
元人民
币）

备注

设立、增
资金额（
外商出资
部分，原

币）

市场监管
部门登记

时间

增资
项目
申报
奖励
前的
合同
外资
是否
已缴
足

奖励基数
（万元人
民币，详
见备注）

历年已
获得本
资金奖
励金额
（万元
人民
币）

初审意见

广州市____区2021年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新项目、增资项目）初审情况表

编制单位：（盖章）

2020年度纳入商务
部统计实际外资情

况

境外投资者出资情况 申报材料

序号 企业名称

申报奖励
类型（新
项目、增
资项目）

申请奖励
金额（万
元人民
币）

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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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金额（万美
元）

时间（
报表
期）

2020年实际外

资金额（原币
，注明币种）

到账日期

出资方式
（现金、
实物、无
形资产、
其他）

验资报告
编号

验资报告日
期

申报
表

设立
或变
更登
记通
知

书、
营业
执照

出资
情况
表

境内
会计
师事
务所
出具
的验
资报
告

申报
企业
承诺
书

2020
年实
际外
资到
资凭
证

跨国
公司
总部
及地
区总
部的
税务
登记
证复
印件

跨国公
司注册
登记的
复印件
文件及
2020年
度审计
报告的
复印件

跨国公
司同意
在广东
设立总
部或地
区总部
并赋予
相应管
理职能
的内部
文件复
印件

外资跨
国公司
总部型
企业在
境内投
资或管
理的企
业的营
业执照

项目列数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合计 0.00 0.0000 0.0000 0.0000

1

2

3

4

5

备注：1.本表由区商务主管填写。2.企业出资原币为人民币，直接以实际到资的人民币为基数计算奖励金额；企业出资原币为外币单一币种，以该外币折算成人民币计算奖励金额；企业出资原币涉及多币种，以商务部实际纳统的美元金额为基数计算奖励金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初审意见

计算奖励
金额（万
元人民
币）

核定奖励
金额（万
元人民
币）

备注
境外母
公司名

称

境外母
公司注
册地

设立金额
（外商出
资部分，
原币）

市场监管
部门登记

时间

奖励基数
（万元人
民币）（
详见备
注）

历年已
获得本
资金奖
励金额
（万元
人民
币）

广州市____区2021年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总部型企业项目投资奖励）初审情况表

编制单位：（盖章）

2020年度纳入商务部统
计实际外资情况

境外投资者出资情况 申报材料

序号 企业名称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人民

币）
主营业务

3家投资或

管理的公司

名称

8



附件6

编制单位：盖章

申报
表

设立
或变
更登
记通
知

书、
营业
执照

境内
会计
师事
务所
出具
的验
资报
告

申报
企业
承诺
书

跨国
公司
总部
及地
区总
部的
税务
登记
证复
印件

跨国
公司
注册
登记
的复
印件
文件
及

2020
年度
审计
报告
的复
印件

跨国
公司
同意
在广
东设
立总
部或
地区
总部
并赋
予相
应管
理职
能的
内部
文件

外资
跨国
公司
总部
型企
业在
境内
投资
或管
理的
企业
的营
业执
照

外资
跨国
公司
总部
型企
业认
定文
件

外资
跨国
公司
总部
及地
区总
部

2020
年度
纳税
凭证
的复
印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计 0 0.00 0 0 0 0

1

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20年企
业所得税
（万元人
民币）

2020年
企业增
值税（
万元人
民币）

年度省
财贡献
金额（
万元人
民币）

初审意见

初审奖励
金额（人
民币万
元）

备注

广州市____区2021年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总部型企业财政贡励奖励）初审情况表

申报材料

序号 企业名称

申请奖励金

额（万元人

民币）

主营行业

3家投资或
管理的公司

名称

境外母
公司名

称

境外母
公司注
册地

母公司2019
年度境外资
产总额（亿
美元，资产
总额不低于
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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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1 越秀区商务局 黄其昌 37625631 越秀区先烈中路 83 号商务中心 605 

2 海珠区科工商信局 谢诗寒 84429523 海珠区泰沙路 555 号 602 号 

3 荔湾区商务投促局 洪洁贞 81500418 荔湾区东漖南路 638 号 505 室 

4 天河区商务金融局 林依妍 38622696 天河区天府路 1 号 2 号楼 616 室 

5 白云区科工商信局 吴泽坤 80736029 
白云区黄石东路 323 号白云交通大楼

1202 室 

6 广州开发区投促局 雷琪昭 82111520 黄埔区香雪三路一号 E 栋 331 室 

7 番禺区科工商信局 罗宝青 84690917 
番禺区大龙街亚运大道550号区政务服

务中心 327 室 

8 花都区科工商信局 冯建仕 86881707 花都区天贵路 67 号 601 室 

9 南沙开发区商务局 刘偲健 39053280 
南沙区丰泽西路华梦街 6 号环球中心

5-2#10 楼

10 从化区科工商信局 谢敏珊 37903828 
从化区街口街口岸路 2栋 1楼外经贸管

理科 

11 增城区科工商信局 黄志纯 82752960 
增城区荔湖街惠民路 1 号增城区行政

中心 4 号楼 226 室 

12 广州空港委 曾  瑶 36050183 
花都区雅瑶东路绿港三街空港国际中

心 A 栋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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